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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理集會遊行是警察的常態性工作 

二○○四年總統大選雖然已經落幕，但尖銳的政治對立情形，卻

愈演愈烈，似有一發不可收拾之勢，不論抗爭事由為何，透過集會遊

行手段，彰顯政治實力，以對執政者施加壓力，總是不變的場景。如

同政治學者所言：｢集會遊行，是今日的弱勢者，希望成為明日的掌

權者，唯一且必要的手段｣。審視世界各國政治的演進過程，必定有

集會遊行的行為，而大部分的國家，如美、日等國，也都以警察機關

為集會遊行的主管機關，因此，警察依法處理集會遊行，屬於常態性

的工作，也是執法的角色，無關政治工具問題，不需將警察沾染政治

的色彩，或存有視警察為對手的造勢心態。揆諸集會遊行法第三條：

｢集會遊行的主管機關，為集會遊行所在地的警察分局｣，足資明證。

對於集會遊行發生的原因，雖可由政治或社會的角度，由學者、專家

來探討，然而集會遊行活動過程是否合法？則純粹是現行法令間的問

題，其判斷則屬於警察的權利，此際不容政治學者置喙，以免治絲益

棼。 

偶發性集會遊行的法律除外規定 

我國對集會遊行之規範，採準則許可制。一般案件之舉行，依法

應於六日前申請，但有些案件，因屬不可預見之重大緊急事故，非即

刻舉行不可者，應於舉行後之最短時間內，補正申請之程序，此即為

集會遊行法第九條第一項但書所揭示之｢偶發性｣集會。據此而言，集

會遊行概分一般性與偶發性二種。一般性與偶發性集會遊行的區隔基

準，存有很大的判斷餘地，由主管機關之警察分局依事實審酌核處，

不宜有太大差異。｢偶發性｣集會的立法基礎，係來自八十九年的大法

官會議第四四五號解釋，同時也參採了德國集會遊行法的異議制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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神。以「三二○」總統府前的聚集案為例，總統選情揭曉之後，民眾

立即聚眾示威，從客觀的情勢判斷，確屬於重大的緊急事故，集會遊

行負責人於事發之後補正申請程序，並經台北市政府警察局於二十四

小時之內核定，同意舉行，就程序而言，「偶發、補申請、事後核定」

等程序，都屬於集會遊行法規範內的合法行為，因此，無所謂「就地

合法」的問題，允宜釐清。 

警察比例原則的執法容忍極限 

集會遊行的種類，有政治性、經濟性、社會性、涉外性．．等，

不一而足；其規模少則三人，多則數十萬人，彈性甚大。但不論規模

與性質為何，警察機關既為法定之主管機關，均責無旁貸。以「三二

○」的情況分析，有人主張處理高度政治性的集會遊行案件，非地方

政府能力所及，應由中央政府接手，以彌縫地方之不足。事實上，就

集會遊行法第三條明定的機制而言，集會遊行的主管機關就是警察分

局，因此，本案件不管由地方或中央政府機關接手，仍須透過警察分

局執法，以求法律規定與實務作法的一致，至於地方或中央政府介入

的原因，應是解決集會遊行訴求的根本問題，而不是執法問題。集會

遊行應以和平的方式的進行，因此，警察機關為達到和平的目的，執

行的手段與處分的內容，必然有比例原則的考量，強制力介入的「時

間」與「方式」，也必需遵循法益均衡原則，惟戰術性的延緩性不作

為，在時間上並非毫無限制，暫時性的容忍，是達成和平的重要考量，

不能解釋為係警察對法律破壞之容忍，或誤解為警察對違法行為的合

法性考量。 

警察執法常著眼於全方位的考量 

集會遊行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，警察機關對違法的集會遊行案件，

得施以警告、制止、命令解散，必要時得強制之，據此，警察機關已

由本條取得違法集會遊行案件之制止權限，不必再援引其他法律規

定。雖然集會遊行法第二十六條有約制警察權的比例原則機制，但落

實警察目的原則，卻也是警察賴以存在的理由，在兩難之間，警察執

法時機與執法手段的慎選，確需作全方位的考量，以降低執法成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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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避免侵蝕警察在維護治安的根本能力。集會遊行法賦予警察機關

的任務，乃在保障合法，排除非法，是以傳統警察任務的二分法：危

害之防止與犯行之追緝，應仍有其適用。學界普遍認為，警察機關為

確保集會遊行和平之舉行，在集會遊行中行使警告、制止、命令解散

等警察裁量權，可適用「便宜原則」，但對集會遊行中發生暴力行為

的犯行追緝，則屬於輔助司法權的行為，必須嚴行「法定原則」，無

裁量餘地。明乎此，外界常質疑警察執法有政治考量，實乃未釐清警

察兼具危害防止與犯行追緝之角色所肇致。 

警察機關約制集會遊行的實務底線 

警察機關准駁集會遊行之申請案，因法律授權而享有專業裁量

權，同時也默默的承擔一切成敗責任。立法者要求警察機關主管集會

遊行業務，係考量集會遊行者所使用的道路或其他公開場所，同時也

是公眾可自由使用的場所，為避免產生排擠或窒礙難行的現象，在調

整其衝突之必要範圍，非假手警察專業不為功。警察機關對申辦集會

遊行所附加的限制，常因時空因素不同而互異，但大致以集會遊行法

第十四條為準據。在實務作法上，限制事項及底線可歸納如下：(一)

在人數方面，視場地大小及遊行路線之交通狀況，予以酌減。(二)

在時間方面：視同時間有無其他重要活動舉行，予以縮短，每次申請

以一日為限。(三)處所方面：視同時、地有無其他活動舉行、交通狀

況及有無治安顧慮，予以規範。(四)在維護設施方面：不得有擋路堵

門或攜帶刀械、棍棒、石磚等行為。(五)在維護交通方面：遊行隊伍

限制使用靠路邊一個車道為原則，車輛數並得限制；集合、解散地點

及遊行沿途限制不得演講，並遵守道路交通號誌及警察人員之指揮；

遊行隊伍抵達終點後，並應解散，不得再有其他聚眾情事；農耕機、

堆土機等特殊器械，均限制參與。(六)在維護安寧方面：擴音、喇叭

音量均不得違反｢噪音管制標準｣，遊行隊伍經過機關、學校時，應限

制聲量或禁聲，並不得演講、廣播或鳴按喇叭。 

和平的集會遊行是警民的最大公約數 

集會遊行的價值，應表現在精神層面的抗爭，不可訴諸強暴、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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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或其他暴力行為。因而，集會遊行自由權的行使，必須以和平的方

式進行，這是警民的最大公約數，只要陳訴者的意見能呈現於社會公

眾，集會遊行的目的，便即達成。為確保集會遊行的平和，集會遊行

負責人、其代理人或糾察員及參加人，均不得攜帶足以危害他人生

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安全之物品。所謂物品，不只是狹義的汽油彈、

鹽酸彈或狼牙棒等物品，只要是攻擊性物品，皆在禁止之列，其判斷

標準，視聚眾者攜帶物品之使用目的而定。例如，標語牌、請願布

條．．．等物品，為凸顯集會遊行訴求不可或缺之物，原則上應許可

之。若物品顯已超越該目的之使用，或有意以該目的為幌子，得禁止

之。至於參加集會遊行者，為防禦警察公權力行使之強度，而攜用防

護裝備，如準備安全帽、雨衣等物品，因與集會遊行的目的無關聯性，

且會減損警察實施噴水驅離的直接強制效果，進而激發違法集會者的

興致，自然在限制許可攜帶之列，行政執行法第三十八條有明確適用

的扣留規定。 

集會遊行之蒐證以達成任務為目標 

集會遊行之警察蒐證權限，來自新發布之警察職權行使法第九

條。所謂集會遊行之警察蒐證，係指警察機關自獲知有集會遊行活動

預警起，即蒐集其各種不法活動之具體證據，以迄整個事件終了為

止。其作用在確定集會遊行活動事實經過真相，俾於將違法者移送司

法機關偵辦時，藉由影像重現，可作為刑事論處的證據，使不法之徒

無從狡賴，而受應得之處分。集會遊行活動中之違法者，在心態上常

否認其罪行，而堅持其係在行使人民基本權利，因遭受不當干預與阻

止所生之合理反應；警察人員此際最有效之證據，唯有使當時發生之

事實經過重現，方足以令人信服。集會遊行之警察蒐證，雖可發生嚇

阻及預防犯罪的正面效果，卻也可能刺激群眾，群眾因隱匿性曝光，

而產生失控攻擊的負面效應。因此，警察執行集會遊行之蒐證，必須

預擬執行計畫，視任務性質、範圍、延續時間、涵蓋空間、可用警力

與裝備，及預期可能發生須予蒐證之違法事件或對象等，從事周全之

規劃分配，以免浪費警力或造成蒐證之時、空死角。蒐證時，為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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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任務，應講求技巧，以期獲得違法事實之始末證據。蒐證方式則

應全面、全程、多方向為之，亦即應遠近兼顧、晝夜相繼、立體涵蓋。

由於集會遊行的警察蒐證工作，近年來因政治因素而明顯的萎縮，集

會遊行之蒐證器材也相對陳舊，功能低落。為因應新的政治情勢，在

現有蒐證裝備下，察機關應本活用原則，以專業的蒐證技術來發揮現

有的器材效能，以多角化的蒐證方式，來突破器材條件的限制，以經

常模擬狀況演練的方式，來加強器材操作的能力。 

警察執法權威不在於營造政治威權 

人民自由權的肯定與維護，是民主法治國家的普世價值，也是警

察人員必須以生命捍衛的職責。在確保集會遊行權利與維護社會安寧

之間，警察機關為執行諸多預防性措施，必須主動參與集會遊行的進

行，顯已不可避免，這種基於警察職權而發動的單方意思表示，有時

毋庸徵詢當事人的同意，當事人即有合作與容忍的義務，當事人若拒

絕溝通或恣意孤行，將來涉案時之司法審查，也將有利於公權力的一

方。警察強勢參與集會遊行的進行，過程中不斷複式蒐證，都必須有

高度的技巧與圓熟的智慧，始末連貫的展現執法決心。警察機關不惜

代價的投入執行集會遊行，係要樹立法律的權威，使意圖違法者臣服

於法律之下，以形塑良好的治安環境，而不是要建構新的政治威權。 

違法的集會遊行，具有感染效果，警察執法權威若不能獲得全民

的信任，將導致整個社會對法律安定性的崩解，而漸走入法治國的黃

昏，因此警察的執法工作，需要大家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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